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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一般规定

13.1.1  适用范围
13.1.1.1  本章适用于甲板与船底均为纵骨架式的单甲板起重船。
13.1.1.2  本章也适用于打捞船和打桩船。
13.1.1.3  对于本章无规定者，均应符合本篇第2章的有关要求。

13.1.2  定义
13.1.2.1  船首与船尾：非自航起重船船首与船尾的称谓，依其所处的状态不同而不同，在调遣时与一般船舶的规定相同，即将前进方向的船体的前端称为船首，相应另一端称为船尾。在调遣以外的其他状态，则将安装有起重臂的一端称为船首，相应另一端称为船尾。

13.1.3  布置和结构
13.1.3.1  船体纵向连续构件，应尽可能自首至尾连续设置。
13.1.3.2  全船应设置2道或2道以上首尾贯通的纵舱壁(或纵向桁架)。
13.1.3.3  在首部与尾部适当位置应各设1道水密横舱壁。中部对于船长不超过50m的船舶应至少设一道水密横舱壁，对于船长超过50m的船舶应至少设2道水密横舱壁，水密横舱壁的布置应注意合理均匀。
13.1.3.4  起重机支持结构处，应设置纵横支承舱壁或具有足够强度和刚度的其他有效结构。这种加强结构应能有效地传递应力。该处的甲板应予以增厚或设置复板。复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该处的甲板厚度。其他甲板机械及较大荷重作用处的船体结构应作局部加强。

第2节  总纵强度

13.2.1  一般要求
13.2.1.1  总纵强度要求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应计及调迁和起重工况。
13.2.1.2  对于扒杆式起重船，如起重工况计算所得的静水弯矩为中垂弯距，则还应加上由船舶最大起吊荷重传递到船体上的最大水平分力所产生的附加弯矩(中垂弯矩)。
13.2.1.3  对于起重工况，波浪弯矩和波浪剪力可根据预定的作业水域按本篇第1章第7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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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最小厚度
13.3.1.1  外板的最小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44L+5.6mm
式中：L——船长，m。

13.3.2  船底板
13.3.2.1  船中部0.5L范围内的船底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s——纵骨间距，m；
L——船长，m；
K——材料系数。

13.3.3  舷侧外板
13.3.3.1  船中部0.5L范围内的舷侧外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s——骨材间距，m；
L——船长，m；
K——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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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1  甲板厚度
13.4.1.1  船中部0.5L范围内的强力甲板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s——纵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13.4.1.2  上述区域以外的强力甲板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s——纵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13.4.1.3  载货部位的甲板厚度还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但不小于6mm
式中：s——横梁或纵骨间距，m；

h——计算压头，m；，其中p为设计货物载荷，kPa；

——材料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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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  中内龙骨
13.5.1.1  起重船应设置中内龙骨，并在中内龙骨两侧设置间距不超过2.5m的旁内龙骨。
13.5.1.2  中内龙骨腹板的厚度t与面板剖面积A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65L+5  mm
A=0.60L+9  cm2
式中：L——船长，m。

13.5.2  旁内龙骨
13.5.2.1  旁内龙骨腹板的厚度t与面板剖面积A应不小于按下列各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65L+5mm
A=0.24L+10cm2
式中：L——船长，m。

13.5.3  实肋板
13.5.3.1  实肋板的间距应不超过2.5m。
13.5.3.2  实肋板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3
式中：S——肋板间距，m；
K——材料系数；
h——计算压头，m，取d或0.66D中的大值(d与D分别为吃水与型深，m)；
l	——肋板跨距，m。
13.5.3.3  肋板腹板的高度h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应大于纵骨通过处开口高度的2.5倍：

h=60mm

式中：——纵舱壁之间或纵舱壁与舷侧之间的水平距离，m。

13.5.4  船底纵骨
13.5.4.1  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3
式中：s——纵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h	——计算压头，m，取d或0.66D中的大值(d与D分别为吃水与型深，m)；
l	——纵骨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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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  一般要求
13.6.1.1  设置双层底时，双层底的高度h由下式确定，且应不小于700mm：
h=b/18  mm
式中：b——纵舱壁(或纵桁架)之间的水平距离，mm。
13.6.1.2  机舱区域内的中桁材、旁桁材、实肋板与内底板的厚度，应按本节以下有关各式计算所得之值分别增加2mm。

13.6.2  中桁材
13.6.2.1  中桁材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05L+4  mm
式中：L——船长，m。

13.6.3  旁桁材
13.6.3.1  旁桁材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60+2  mm
式中：L——船长，m。

13.6.4  实肋板
13.6.4.1  实肋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t=0.60+2  mm
式中：L——船长，m。

13.6.5  内底板
13.6.5.1  内底板的厚度t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mm
式中：s——内底纵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L——船长，m。

13.6.6  纵骨
13.6.6.1  船底纵骨剖面模数按本章13.5.4.1计算。
13.6.6.2  内底纵骨剖面模数为船底纵骨剖面模数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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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1  强肋骨
13.7.1.1  强肋骨应设置在实肋板的平面内，其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3
式中：S——强肋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h	——从强肋骨跨距中点到上甲板边线的垂直距离，m；
l	——强肋骨跨距，m。
13.7.1.2  强肋骨腹板的高度h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且应大于纵骨穿过处开口高度的2倍：
h=100l  mm
式中：l——强肋骨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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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  强力甲板载荷
13.8.1.1  强力甲板计算压头h按表13.8.1.1选取。

	计算压头h	表13.8.1.1
	类  别
	纵  骨
	纵桁与强横梁
	支  柱

	计算压头h(m)
	0.02L+0.76
	0.085L-1.04(D-d)
	0.098L-1.1(D-d)


注：表中L为船长，m；D为型深，m；d为吃水，m。

13.8.1.2  甲板上载有负荷时，计算压头应取0.14p，m，但应不小于表13.8.1.1中相应的计算压头h值，其中p为设计载荷，kPa。

13.8.2  甲板纵桁
13.8.2.1  甲板纵桁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3
式中：b——甲板纵桁支承面积的平均宽度，m；
K——材料系数；
l	——甲板纵桁的跨距，m；
h	——甲板计算压头，m；见本节13.8.1。

13.8.3  强横梁
13.8.3.1  强横梁应设置在强肋骨的平面内，其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3
式中：S——强横梁间距，m；
K——材料系数；
l	——强横梁跨距，m；
h	——甲板计算压头，m，见本节13.8.1。
13.8.3.2  强横梁腹板的高度应不小于纵骨通过处开口高度的2倍。

13.8.4  甲板纵骨
13.8.4.1  甲板纵骨的剖面模数W应不小于按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cm3
式中：s——纵骨间距，m；
K——材料系数；
h	——甲板计算压头，m，见本节13.8.1；
l	——纵骨跨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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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  支柱
13.9.1.1 支柱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10节的有关规定，但强力甲板下的支柱的计算压头h值，按本章13.8.1确定。

13.9.2  纵向桁架
13.9.2.1  纵向桁架由甲板纵桁、内龙骨、支柱与斜撑杆组成。
13.9.2.2  纵向桁架支柱的剖面积应符合本篇第2章第10节的要求。
13.9.2.3  桁架斜撑杆：
(1)  桁架斜撑杆的倾角为45°左右。
(2)  桁架斜撑杆的剖面积应不小于按本篇第2章第10节计算所得的支柱剖面积的一半，同时撑杆长度与撑杆的剖面最小惯性半径之比应不大于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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